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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鶯線捷運系統計畫工程（三峽區佳興路段、三峽區隆恩路至鶯歌

區館前路）」第 1 場公聽會會議紀錄 

壹、 事由：說明「三鶯線捷運系統計畫工程（三峽區佳興路段、三峽區隆恩路

至鶯歌區館前路）」之興辦事業概況，事業計畫之公益性、必要性、適當性

及合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意見。 

貳、 日期：106 年 7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7 時 

參、 地點：新北市三峽區介壽中正安溪礁溪市民活動中心 

肆、 主持人：新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李副局長政安             記錄：林政憲 

伍、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後附） 

陸、 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詳後附） 

柒、 興辦事業概況： 

一、 計畫目的： 
新北市三峽、鶯歌地區距臺北都會區核心約 18 公里，位居新北市、

桃園市兩都會區之間，近年隨著國道 2 號、3 號建設與臺北都會區捷

運路線相繼完工，路網服務範圍逐漸增加，與臺北大學特定區發展

日趨成熟，擴大都市核心區，帶動周邊地區城市發展。 
捷運三鶯線為新北市政府三環三線交通政策一環，未來完工通車後，

可連接土城線頂埔站之都會捷運幹線，與臺鐵西部幹線鶯歌站之城

際軌道運輸，除有效提升大眾運輸系統使用率，並縮短三鶯地區至

臺北市通勤時間，可促進新北市土城、三峽、鶯歌地區都市發展，提

升三峽、鶯歌地區可及性，帶動其豐富之文化背景與觀光遊憩旅次，

擴大北桃都會生活圈範圍。 

二、 計畫內容： 

（一） 捷運三鶯線起於土城線頂埔站，全長約 14.29 公里，設 12 站，

全線採高架布設之中運量捷運系統，保留未來延伸至桃園八

德地區，與桃園綠線銜接轉乘，將可串聯桃園國際機場、高速

鐵路及區域城際鐵路，促成重要公共運輸系統間的無縫整合

銜接。 

（二） 本計畫範圍需用私有土地，屬高架路線穿越範圍者，以取得地

上權方式辦理；屬墩柱、車站出入口及機廠坐落土地，以取得

所有權方式辦理。 

（三） 本階段用地範圍位於新北市三峽區佳興路段、三峽區隆恩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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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鶯歌區館前路。 

三、 用地概況（四至界線）： 

（一） 用地位置： 
本階段用地範圍位於新北市三峽佳興路段、三峽隆恩路至鶯

歌區館前路。 

（二） 用地範圍內土地權屬及所占比例： 
本階段用地範圍包括新北市樹林區西園段、三峽區佳興段、龍

福段、隆恩段、鶯歌區三鶯段、中正段、南靖段等 159 筆土

地，公有土地面積比例約 57.27%、私有土地面積比例約

42.73%（實際仍以分割後地籍為準)。 

（三） 私有土地改良物狀況： 
私有土地改良物現況有零星建物、雜項工作物、草地、菜園、

雜林地、空地等。（實際情形仍需以辦竣地上物查估作業後為

準） 

（四） 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面積比例： 
1. 本計畫勘選用地範圍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辦理，勘選用地屬非都市土地範圍者，應就損失最少

之地方為之，並應儘量避免下列土地： 
（1） 耕地。 
（2） 建築密集地。 
（3） 文化保存區位土地。 
（4）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 
（5） 現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

收之土地。 
土地使用分區 用地編定 土地面積（m2） 面積比例（%） 

一般農業區 
水利 447.00 0.93 
交通 151.04 0.31 
農牧 8,946.81 18.53 

河川區 
水利 1,538.66 3.19 
交通 47.50 0.10 
農牧 1,347.07 2.79 

特定專用區 
交通 8,356.00 17.30 
國土 2,024.00 4.19 
特目 1,068.00 2.21 

特定農業區 

甲建 140.29 0.29 
丁建 2.15 0.004 
交通 6,952.97 14.40 
水利 828.11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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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牧 10,865.11 22.50 
（空白） （空白） 5,579.05 11.55 

合計 48,293.76 100.00 
※實際面積以地政事務所辦理地籍分割後為準。 

2. 本計畫勘選用地範圍已依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辦理，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除零星夾雜難以避免

者外，不得徵收。但國防、交通、水利事業、公用事業供

輸電線路使用者所必需或經行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本計

畫屬交通事業，且經行政院 104 年 6 月 2 日核定本計畫綜

合規劃報告）所需者，不在此限。 
本階段工程 
範圍面積 
（m2）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面積 

（m2）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

占本階段工程範圍比例 
（%） 

48,293.76 10,865.11 22.50 
※ 加計「鶯歌區館前路至中山路」工程範圍（屬都市土地），工程總

面積計約 83,291.41 平方公尺，其中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

10,865.11 平方公尺，占比約 13.04%，惟實際面積仍以地政事務

所辦峻地籍分割後為準。 

捌、 事業計畫之公益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 

一、 社會因素評估： 

（一）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年齡結構： 
本階段用地範圍，含路線、出入口及車站位置勘選均儘量選擇

既有道路及公有土地，以降低對當地人口之影響。至 106 年 7
月 6 日清查私有土地所有權人數 752 人（含可能繼承人），另

至 106 年 6 月，新北市三峽區及鶯歌區人口總數已達 20 萬餘

人，本計畫建設完成後，可提供當地居民及公眾便利與安全之

交通路網，配合本府相關政策推動，可吸引其他地區人口移

入，改善當地居民年齡結構。 

（二）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計畫工程施工期間設置圍籬，將影響部分交通，對周圍生活

現況較有不便，完工後，將提升附近居民對外交通之便利性，

對周圍社會生活改善具正面助益。 

（三）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階段用地範圍內如有本府社會局列冊管理之弱勢族群，經

查訪屬實者，將由本府洽請相關單位協助處理，減低對弱勢族

群之影響。 

（四）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度： 



第 4 頁，共 14 頁 
 

本計畫施工期間將配置完善監測系統，並辦理環境維護工作，

以減輕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完工通車後，可降低私人運具

使用，且捷運系統運輸效能高，二氧化碳排放量低，可減少環

境衝擊，對當地居民健康風險降低應有正面助益。 

二、 經濟因素評估： 

（一）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本計畫完工通車後，可提高沿線土地利用價值，驅動舊市區更

新，帶動土城、三峽、鶯歌地區等相關產業發展，促進相關經

濟活動，進而增加稅收。 

（二） 徵收計畫對糧食安全影響： 
本階段用地範圍及沿線附近土地，現況作糧食生產使用者較

少，且僅墩柱、車站出入口坐落土地以取得所有權方式辦理，

其餘高架路線段以取得地上權方式辦理，倘高架下方土地有

作糧食生產者，仍可繼續作原用途使用，故對糧食安全不致產

生太大影響。 

（三）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階段用地範圍現況有零星建物，工程施工期間可提供部分

臨時性就業人口，完工通車後，將帶動地區發展，增加就業機

會。整體而言，對就業機會具有正面效益。 

（四）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

擔情形： 
本計畫所需經費已列入三鶯線捷運系統計畫預算辦理。 

（五） 徵收計畫對農林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階段用地範圍及沿線附近土地，現況作農林漁牧使用者鮮

少，且僅墩柱、車站出入口坐落土地以取得所有權方式辦理，

其餘高架路線段以取得地上權方式辦理，倘高架下方土地有

作農林漁牧生產者，仍可繼續作原用途使用，故對農林漁牧產

業鏈不致產生太大影響。 

（六） 徵收計畫對土地利用完整性影響： 
本計畫串聯既有捷運系統，對於大眾運輸路網完整性建構有

重要意義，所需土地僅就必要範圍進行規劃，儘量減輕對周圍

土地利用之影響。完工通車後，可驅動周邊舊市區更新，提高

周邊土地利用完整性。 

三、 文化及生態因素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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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階段用地範圍周邊現況為零星建物、河川區，土地多屬低度

利用，完工通車後對當地城鄉自然風貌應無影響。 

（二）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本階段用地範圍如未來施工發現文化資產，將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相關規定辦理，儘量降低對文化資產之衝擊。 

（三）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階段用地範圍實際居住人口較少，對當地居民生活條件或

模式不致發生改變。 

（四） 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階段用地範圍非屬國土復育政策方案禁止開發之對象，也

非環境敏感區位，依現況初步判斷並無特殊動、植物及生態系

統，非屬自然保留區範圍，故對地區生態環境應無不當影響。 

（五） 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計畫完工通車後，可提供居民便利、舒適交通運輸系統，節

省對外交通聯絡時間，帶動地區發展，提高附近土地利用價

值，與活絡經濟活動，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具正面影響。 

四、 永續發展因素評估： 

（一）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推動與落實公共工程為國家重要永續政策之一，本計畫建設

完成後，可提升當地交通運輸效率，改善當地交通條件，帶動

地區經濟發展，符合永續發展精神。 

（二） 永續指標： 
捷運系統屬於綠色大眾運輸工具，對於營造低碳城市及地區

永續發展具有重要帶領作用，進而引導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

具、減少私人運具使用，以達成減輕環境負擔之目標。故本計

畫具都市發展及環境永續理念，興建完成可擴大公共運輸之

效益。 

（三） 國土計畫： 
本階段用地範圍，墩柱及車站出入口坐落土地，將配合辦理使

用地變更編定，以符合國土計畫之規劃。 

五、 其他因素評估： 
都會地區可利用土地面積相當有限，無法持續開闢道路滿足旅運需

求，隨著人口成長，興建捷運系統已為城市發展重要方向，故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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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實屬需要。 

六、 綜合評估分析： 
本工程符合公益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經評估應屬適當： 

（一） 必要性： 

1. 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理關連理由： 
本階段用地範圍以使用公有土地及既有道路為優先，儘量

避免使用私有土地，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惟路線規劃尚須考

量工程施工、地形等因素，仍無法避免取得部分私有土地。 

2.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度範圍理由： 
本階段用地範圍已儘量避免使用私有土地，惟路線規劃尚

須考量工程施工、地形等因素，本計畫已以最精簡方案進行

規劃，使用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度範圍。 

3.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計畫路線規劃以綜合考量工程可行、使用私有土地最少

等因素，用地範圍屬最精簡設計，且可行性研究報告、綜合

規劃報告已奉行政院核定，用地勘選已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4.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本計畫範圍需用土地應先與

土地所有權人以協議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如無法達成協

議或不能以其他方式取得，始得依土地徵收條例相關規定

報請徵收。協議價購以外之其他取得方式，評估如下： 

（1） 公私有土地交換： 
本計畫範圍經本府城鄉發展局106年清查本市未有土

地可供交換，故本方式尚無從辦理。 

（2） 租用： 
本計畫屬永久使用之公用事業，為配合工程施工及後

續維護、管理需要，不宜以租用方式辦理。 

（3） 捐贈： 
私人捐贈雖係公有土地來源之一，但仍須視土地所有

權人意願主動提出，本計畫範圍私有土地迄今尚未接

獲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捐贈土地之意願，若未來有土地

所有權人有意願並主動提出，本府樂觀其成，並願意

配合完成相關手續。 

（4） 容積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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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範圍內土地屬非都市土地，土地所有權人無法

適用都市計畫法及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等相關法令進

行容積移轉。 

5. 其他評估必要性理由 
本計畫可連接土城線頂埔站之都會捷運幹線，與臺鐵西部

幹線鶯歌站之城際軌道運輸，除有效提升大眾運輸系統使

用率，並縮短三鶯地區至臺北市通勤時間，可促進新北市土

城、三峽、鶯歌地區都市發展，提升三峽、鶯歌地區可及性，

帶動其豐富之文化背景與觀光遊憩旅次，擴大北桃都會生

活圈範圍，且本計畫已考量工程可行性及對私有土地影響

最小之方式進行規劃，用地範圍已符合必要性。 

（二） 適當性： 

1. 適當性綜合分析 
本計畫用地範圍儘量使用公有土地及既有道路，並考量工

程可行性及對私有土地影響最小之方式進行規劃，本計畫

用地範圍已具適當性。 

2. 變更編定 
本工程範圍用地為非都市土地，後續將配合用地取得情形，

依相關法令辦理變更編定。 

（三） 合法性： 
本計畫範圍內用地之取得，係依據下列法律及規定，具備合法

性。 

1. 大眾捷運法第 6 條 
大眾捷運系統需用之土地，得依法徵收或撥用之。 
本計畫符合大眾捷運法第 6 條規定，私有土地無法達成協

議價購者，得由本府以徵收方式取得。 

2. 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 
國家因公益需要，興辦下列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

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二、交通事

業、…。」。 
本計畫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第 3 條第 2 款規定，屬交通事業

依法得徵收土地之事業。 

3. 捷運三鶯線綜合規劃報告 
104 年 6 月 2 日行政院已核定捷運三鶯線綜合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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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意見，及對其意見之回應與處理情形： 

一、 鄭○君之陳述意見 

一鄉一特色，捷運是以營運為目的，三峽特色是老街、祖師廟，為什

麼沒有三峽老街車站，謝謝。 

新北市政府答復： 
（一） 捷運路線選擇及規劃的考量因素甚多，在顧及地區民眾服務

之同時，因捷運建設要求之工程環境條件較高，規劃階段即

須確保全線於設計、施工階段之可行性及長期營運之環境衝

擊，避免後續推動可能因局部路段用地無法取得或施工困難，

導致變更設計或計畫延宕等情形，原則優先沿既有道路及公

有土地或公共設施保留地布設，以使用私有土地最少範圍作

最精簡設計。 
（二） 捷運三鶯線於推動期間已充分評估三峽河南岸人口分布及

民眾需求，故於前期各階段規劃作業均有研擬評估行經三峽

河南岸市區之路線方案（即行經介壽路至復興路），雖該路線

方案對三峽舊市區民眾服務較佳，但行經住宅密集區之環境

衝擊較大；此外，捷運路線跨越三峽河時，無論從三峽大橋

東側跨河或上方跨河，配合捷運線形及結構設計，均須在人

行道上落墩，因兩端橋頭緊鄰 7～9 層建物大樓，造成捷運

結構物亦將鄰近兩端橋頭之建物大樓，涉及「大眾捷運系統

兩側禁建限建辦法」捷運兩側 6 公尺禁限建規定，路線兩旁

大樓建物恐面臨拆遷，亦無改建退縮可能性。 
（三） 三峽觀光遊憩景點集中於中山路、民權街，可利用目前規劃

之 LB07 車站（臺北大學站）經大勇路、中山路至祖師廟約

750 公尺，沿途串連臺北大學、老街商圈、鳶山步道等，形

成遊憩觀光發展廊帶，仍具活絡在地觀光效益。針對三峽市

區捷運通勤需求，將輔以市區接駁公車及自行車動線，並可

利用 LB06 車站（三峽站）為主要轉乘車站。 
（四） 綜合考量上述因素後，行經國慶路為較佳規劃方案。 

二、 陳○銘君之陳述意見 

龍埔路附近開挖，馬達泡水無補償，做田人該怎麼辦，反應半年都沒

處理，怎麼生活。 

新北市政府答復： 
有關所陳之問題，本府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捷運局）統包團隊已協

助陳情人添購新的馬達設備。 

三、 劉○男君之陳述意見 



第 9 頁，共 14 頁 
 

（一） 捷運路線沿佳興路邊，地主土地部分徵收後，臨捷運路線不

臨路，是否可考慮拓寬佳興路，把捷運路線放在路中。 
（二） 捷運路線走上游較長路線而非下游。 
（三） 三角湧大橋為地方特色景觀，捷運結構沿大橋旁邊經過，破

壞地方風貌？ 

新北市政府答復： 
（一） 捷運三鶯線行經三峽區佳興路段並設置 LB04 車站（橫溪站），

有關所陳部份土地徵收後剩餘土地不臨路之狀況，捷運局已

規劃於 LB04 車站基地範圍內留設道路，提供不臨路之土地

通行。 
（二） 另捷運路線選擇及規劃的考量因素甚多，在顧及地區民眾服

務之同時，因捷運建設要求之工程環境條件較高，規劃階段

即須確保全線於設計、施工階段之可行性及長期營運之環境

衝擊，避免後續推動可能因局部路段用地無法取得或施工困

難，導致變更設計或計畫延宕等情形，原則優先沿既有道路

及公有土地或公共設施保留地布設，以使用私有土地最少範

圍作最精簡設計，另因路線必須進出設在三角湧大橋上游旁

之機廠，因此行經上游而非下游。 
（三） 捷運局將於工程規劃設計時，納入地方特色景觀及文化作整

體考量，並充分與三角湧大橋之設計結合，以符整體城鄉地

景與捷運建設相互融合。 

四、 周○鳳君之陳述意見 

地方人士與里民共同反映，三鶯線捷運系統 LB07 車站與 LB08 之

間，建請於隆恩街路段再增設捷運車站，一來方便民眾至客家文化

園區參加各種活動及休閒遊憩，增進國民健康，帶動地方文化產業，

二來提供北大特區居民更方便的交通生活環境，嘉惠北大特區生活

民眾。 

新北市政府答復： 
（一） 為配合地區發展、建設與人口引入所衍生之大眾運輸需求，

行政院於 104 年 6 月 2 日核定捷運三鶯線綜合規劃報告，有

關場站選址、路線選擇及墩柱坐落位置，除考量地區發展、

路線線形及橋梁跨距外，原則優先沿既有道路及公有土地或

公共設施保留地布設，先予敘明。 
（二） 增設車站一案，捷運車站位置的選擇，需在發揮整體系統最

大運輸功效下，考量運量、站距、用地取得、軌道定線等因

素，並考量都市發展現況及未來發展潛力而劃設，捷運三鶯

線於可行性研究及綜合規劃階段，皆已就上述因素詳細評估



第 10 頁，共 14 頁 
 

及考量，經行政院核定共設置 12 座車站，惟建議增設車站

之位置因周邊都市發展條件及相關因素目前尚未符合設站

效益，爰並未規劃設置車站，未來可視該地區都市發展狀況，

再行評估增設車站之可行性。 

五、 楊○榕君、楊○慶君、楊○能君之陳述意見 

柑園街二段農地徵收，建議橋墩徵收不可以需面寬多少徵收多少，

橋下作為道路使用，方便捷運局施工，便於我們使用。 

新北市政府答復： 
（一） 捷運局辦理三鶯線工程用地取得，於工程墩柱用地範圍，係

依據大眾捷運法及土地徵收條例予以徵收所有權；另涉及工

程高架穿越所需用地，係依據大眾捷運法第 19 條第 1 項及

第 2 項規定略以：「大眾捷運系統因工程上之必要，得穿越

公、私有土地及其土地改良物之上空或地下，…。但應擇其

對土地及其土地改良物之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損害最少

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支付相當之補償。」、「前項須穿越

私有土地及其土地改良物之上空或地下之情形，主管機關得

就其需用之空間範圍，…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設定地上權，

協議不成時，準用土地徵收條例規定徵收取得地上權。」，及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理及審核辦法第

10 條規定給予地上權補償，並依現行土地徵收條例以市價辦

理補償。 
（二） 另關於橋下作道路使用，基於前開法令規定須以最小面積取

得工程所需用地，故尚無法以施工便利為由徵收橋下私有土

地作道路使用。 

六、 鄭○祥君之陳述意見 

本人土地位於三峽龍福段 40、41、42 地號，上有建物，此次因捷運

路線經過會導致拆除，請研究是否有方法解套，將建地位移，或整條

路段以道路徵收，方便使用。 

新北市政府答復： 
（一） 有關所陳 3 筆土地，經查分別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本市

三峽區龍福段 40、41 地號）、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本

市三峽區龍福段 42 地號），且 3 筆土地部份範圍均為三鶯線

捷運系統計畫工程用地墩柱及上空穿越範圍，後續將召開協

議價購會議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並依現行土地徵收條

例以市價辦理補償。 
（二） 另有關用地範圍內地上物，捷運局於 106 年 8 月下旬辦理地

上物查估作業，屆時將排定日期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並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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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結果造冊完成後會同本府工務局審認，並依據「新北市興

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例」及「新北市

辦理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等相關規定，

及視實際現況發放建物補償費（合法建築物補償費、建築物

救濟金）、房屋補償費、自動搬遷獎勵金、人口遷移費、營業

損失補償費、農林作物補償費（或遷移）及安置費用等。 
（三） 捷運路線規劃是以影響人民權益最小為考量，惟仍難避免取

得部份私有土地，為兼顧公共利益及保障私人財產權，捷運

局定將於法令限度內，就影響臺端權益部份提供最大協助；

查「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40 條訂有非都市土地甲

種建築用地因政府興辦公共工程被徵收，而拆除地上合法住

宅使用之建築物，致其剩餘建築用地畸零狹小，得申請將毗

鄰土地變更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之相關規定，倘地主符合上

開規定，建議屆時向本府地政局提出申請。 
（四） 另關於橋下作道路使用，基於前開法令規定須以最小面積取

得工程所需用地，故尚無法以施工便利為由徵收橋下私有土

地作道路使用。 

七、 董○琮君之陳述意見 

（一） 為何礁溪里與三峽區某些里都沒收到公聽會開會通知公文，

其他要讓大家來知道。 
（二） 前給予的資料說介壽路寬度不足路線無法經過，現在核定後

路線照樣經過寬度更小的佳興路、國慶路及復興路口？當初

說三鶯大橋不能過，會拆到房子，竟因此而繞一大圈通往鶯

歌，不是更沒有道理？ 
（三） 捷運是要服務大眾，服務人群較密集的地方，大家都知道三

峽人口最密集的，就是老街、祖師廟這裡，路線竟沒從此經

過。 
（四） 跟大家說，大家以後來老街除了坐捷運，還要再坐接駁公車，

難道接駁公車不用油嗎？不用再另外花錢嗎？萬一老街附

近有十幾萬人，那坐捷運到頂埔，然後中運量運輸來換重運

量運輸，這樣合理嗎？ 
（五） 為什麼三鶯線徵收區域要一再切割辦理？ 

新北市政府答復： 
（一） 本次公聽會捷運局業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 10 條第 2 項及同

法施行細則第 10 條規定，將舉行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

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本府、本市三峽區、

鶯歌區、樹林區公所、本市三峽區溪北里、溪南里、鳶山里、

龍學里、樹林區西園里、鶯歌區南靖里、北鶯里、東鶯里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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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處之公告處所與里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並於網站張貼公

告及刊登本府公報及中國時報。捷運三鶯線未經過三峽區礁

溪里，非屬工程需用土地範圍，故尚無於該里辦公處張貼公

告。 
（二） 捷運路線選擇及規劃的考量因素甚多，在顧及地區民眾服務

之同時，因捷運建設要求之工程環境條件較高，規劃階段即

須確保全線於設計、施工階段之可行性及長期營運之環境衝

擊，避免後續推動可能因局部路段用地無法取得或施工困難，

導致變更設計或計畫延宕等情形，原則優先沿既有道路及公

有土地或公共設施保留地布設，以使用私有土地最少範圍作

最精簡設計。 
（三） 捷運三鶯線於推動期間已充分評估三峽河南岸人口分布及

民眾需求，故於前期各階段規劃作業均有研擬評估行經三峽

河南岸市區之路線方案（即行經介壽路至復興路），雖該路線

方案對三峽舊市區民眾服務較佳，但行經住宅密集區之環境

衝擊較大；此外，捷運路線跨越三峽河時，無論從三峽大橋

東側跨河或上方跨河，配合捷運線形及結構設計，均須在人

行道上落墩，因兩端橋頭緊鄰 7～9 層建物大樓，造成捷運

結構物亦將鄰近兩端橋頭之建物大樓，涉及「大眾捷運系統

兩側禁建限建辦法」捷運兩側 6 公尺禁限建規定，路線兩旁

大樓建物恐面臨拆遷，亦無改建退縮可能性。綜合考量上述

因素後，行經國慶路為較佳規劃方案。 
（四） 捷運三鶯線工程所需用地範圍之取得，係考量都市計畫變更

作業、統包工程細部設計時程及施工順序等因素，本公聽會

就屬非都市土地無涉及都市計畫變更之範圍辦理，尚無切割

辦理用地取得之情事。 

八、 未具名民眾 1 
為何我們老街這裡沒有捷運？為何沒有過來市中心？為何車站只有

到柑園那裏？為什麼沒有考慮到我們這裡這麼多人？ 

新北市政府答復： 
（一） 捷運路線選擇及規劃的考量因素甚多，在顧及地區民眾服務

之同時，因捷運建設要求之工程環境條件較高，規劃階段即

須確保全線於設計、施工階段之可行性及長期營運之環境衝

擊，避免後續推動可能因局部路段用地無法取得或施工困難，

導致變更設計或計畫延宕等情形，原則優先沿既有道路及公

有土地或公共設施保留地布設，以使用私有土地最少範圍作

最精簡設計。 
（二） 捷運三鶯線於推動期間已充分評估三峽河南岸人口分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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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需求，故於前期各階段規劃作業均有研擬評估行經三峽

河南岸市區之路線方案（即行經介壽路至復興路），雖該路線

方案對三峽舊市區民眾服務較佳，但行經住宅密集區之環境

衝擊較大；此外，捷運路線跨越三峽河時，無論從三峽大橋

東側跨河或上方跨河，配合捷運線形及結構設計，均須在人

行道上落墩，因兩端橋頭緊鄰 7～9 層建物大樓，造成捷運

結構物亦將鄰近兩端橋頭之建物大樓，涉及「大眾捷運系統

兩側禁建限建辦法」捷運兩側 6 公尺禁限建規定，路線兩旁

大樓建物恐面臨拆遷，亦無改建退縮可能性。綜合考量上述

因素後，行經國慶路為較佳規劃方案。 
（三） 三峽觀光遊憩景點集中於中山路、民權街，可利用目前規劃

之 LB07 車站（臺北大學站）經大勇路、中山路至祖師廟約

750 公尺，沿途串連臺北大學、老街商圈、鳶山步道等，形

成遊憩觀光發展廊帶，具活絡在地觀光效益。針對三峽市區

捷運通勤需求，將輔以市區接駁公車及自行車動線，並可利

用 LB06 車站（三峽站）為主要轉乘車站。 

九、 未具名民眾 2 
（一） 現在的路線規劃非常的崎嶇。 
（二） 今天講到整條路線的規劃，但是我們今天的公聽會卻是一個

段落一個段落？ 
（三） 地方需要的是文化、有趣、觀光、促進經濟，路線應該要走

人多的地方，應該要走利益大眾的地方，且捷運之公益性、

必要性其中一項是擴大都市核心，現在的路線規劃（沒經過

老街這邊）不是與其精神違背？ 
（四） 社會影響裡面，你們有講到可以促進我們的年齡結構，應該

是促進生育率、生小孩，才是年齡結構的問題？ 

新北市政府答復： 
（一） 捷運路線選擇及規劃的考量因素甚多，在顧及地區民眾服務

之同時，因捷運建設要求之工程環境條件較高，規劃階段即

須確保全線於設計、施工階段之可行性及長期營運之環境衝

擊，避免後續推動可能因局部路段用地無法取得或施工困難，

導致變更設計或計畫延宕等情形，原則優先沿既有道路及公

有土地或公共設施保留地布設，以使用私有土地最少範圍作

最精簡設計。 
（二） 捷運三鶯線於推動期間已充分評估三峽河南岸人口分布及

民眾需求，故於前期各階段規劃作業均有研擬評估行經三峽

河南岸市區之路線方案（即行經介壽路至復興路），雖該路線

方案對三峽舊市區民眾服務較佳，但行經住宅密集區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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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較大；此外，捷運路線跨越三峽河時，無論從三峽大橋

東側跨河或上方跨河，配合捷運線形及結構設計，均須在人

行道上落墩，因兩端橋頭緊鄰 7～9 層建物大樓，造成捷運

結構物亦將鄰近兩端橋頭之建物大樓，涉及「大眾捷運系統

兩側禁建限建辦法」捷運兩側 6 公尺禁限建規定，路線兩旁

大樓建物恐面臨拆遷，亦無改建退縮可能性。綜合考量上述

因素後，行經國慶路為較佳規劃方案。 
（三） 捷運三鶯線工程所需用地範圍之取得，係考量都市計畫變更

作業、統包工程細部設計時程及施工順序等因素，本公聽會

就屬非都市土地無涉及都市計畫變更之範圍辦理，尚無切割

辦理用地取得之情事，並已於會中就全線規劃情形進行說明。 
（四） 捷運三鶯線興建完成後，不僅縮短三鶯地區至臺北都會區之

通勤時間外，亦可促進新北市土城、三峽、鶯歌地區都市發

展，提升交通可及性，同時促進就業、吸引人口移入三鶯地

區，可改善人口老化情形，對於人口結構組成具有正向幫助。 

壹拾、 散會（下午 8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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